梁河县民政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    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   （一）基本职能

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研究拟定全县民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并组织实施，制定我县民政事业发展战略，编制民政事业中、长期发展规划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
1.组织、实施全县防灾、抗灾、救灾工作；核实、评估、掌握和发布灾情，申报、拨发、管理、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；组织、指导救灾捐赠。
2.负责老年人、孤儿、五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；指导城乡集体、个体兴办敬老院工作；负责城乡困难户定期救灾、临时救济；负责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和特殊救济对象的救济工作。
3.指导全县建立健全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；制定相关政策措施，指导和监督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的使用；审报、拨报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经费。
4.编制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指导全县福利事业单位的工作；指导全县建立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，开展社区服务工作；指导老年人和残疾人权益保护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社会福利生产的扶持保护政策并监督实施；对城乡社会福利生产进行宏观管理；组织全县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工作。
5.贯彻国家优抚法规政策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监督执行，承办拥军优属、优待抚恤和烈士褒扬工作；指导全县优抚事业单位工作，负责全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    
6.负责退伍义务兵、复员转业士官和军队离退休干部、无军籍退休职工的接收、安置工作；负责军地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；指导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（点）的建设和服务管理工作。
7.研究拟定我县行政区划与地名发展规划；承办行政区域的设立、撤销、更名和界线变更的审核、申报；负责我县行政区域边界勘定和管理工作，承办乡（镇）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调处事务，指导各乡（镇）地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调处工作。
8.负责我县有关地名命名、更名的审核审批，推广标准地名、规范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，指导县内的地名工作。
9.指导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，推动村务公开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；指导居民委员会建设及社区建设工作。指导村（居）民委会干部培训。
10.负责全县社团的登记和年度检查，监督社团活动，依法查处非法社团组织及社团违法行为，负责社团行政复议工作；指导县内社团登记管理工作。
11.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和管理工作；研究提出民办非企业单位有关财务、收费管理办法；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和未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12.负责婚姻登记管理、殡葬管理和收养登记工作；推行殡葬改革，指导殡葬管理工作；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和救助工作；指导救助站工作。
13.指导、监督民政事业费的使用和管理；开展和指导全县民政干部业务培训；研究制定全县民政系统教育发展规划；负责民政干部表彰奖励工作。
14.研究制定我县老龄事业的发展目标及重要政策，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；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做好维护老年人权益的保障工作，加强对老龄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综合管理，开展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种活动；开展调查研究，收集、整理老龄工作的有关情况和信息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，表彰对老龄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；指导、督促、检查乡镇和县直各部门以及有关单位的老龄工作。
15.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及省、州政府的老龄工作方针、政策，拟定全县老龄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计划、年度工作意见及老龄工作政策、规章；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《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，协调、督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；宣传做好老龄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，调查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现状、发展趋势并提出对策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制定人口老龄化对策提供决策依据。
16.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窗体顶端

结合我单位实际，总结分析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，找出影响本预算的各种因素，客观分析本年度国家有关政策对预算的影响。在编制部门预算工作中：一是认真做好部门预算编制的各项工作；二是不断增强预算的计划性、前瞻性和完整性，使部门预算能够保证局机关的正常运转，年度预算与年度任务相结合，进一步增强预算约束力；三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，细化部门预算编制，从源头上为预算执行的有效性提供保证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的部门共1个，属行政单位，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32人，财政全供养32人；离退休人员16人，其中：退休15人、离休1 人；在编实有车辆5辆,实有1辆。

三、2017年部门预算基本情况

    2017年县财政预算拨款1176.35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53万元占总支出的22%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60.36万元占总支出的73%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1.63万元占总支出的1%,项目支出51.36万元占总支出的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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